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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民发〔2018〕21 号

关于推进抚顺市居家养老工作

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县区民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

实施意见》（抚政发【2014】14 号）要求，针对老年人养老

“90.7.3”的现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本着突破重点难点的原

则，紧紧围绕“助餐、助浴、助医、助乐、助行、助洁”等

为老服务内容，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，初步形成

覆盖城区、布局合理、项目齐全、整体推进的居家养老服务

格局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8 年居家养老工作目标

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。在城区范围内力争培育居

家养老服务示范机构 25 家（其中新抚区 5 家，望花区 6 家，

东洲区 5 家，顺城区 8 家，开发区 1 家）；全年力争提供居

家养老服务 20 万人次；力争在助餐、助浴等重点服务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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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实现新突破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1、搭建完成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。凡申办居家养老

服务机构须建立服务对象老年和机构工作服务人员信息录

入制度，实现服务的网上派送，实行线上线下管理。同时以

市级 12349 信息平台为依托，在各个服务机构设置老年人影

像和指纹录入汇总系统，统计服务老人服务人次作为考评参

考，综合机构的入户服务记录和县区的日常考核评价，形成

居家养老服务考核体系。

2、建立居家服务机构申请办理制度。凡申办居家养老

服务机构，须向各区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填报《抚顺市

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申请审批表》，经所在街道办事处审核、

区民政部门审定，报市民政局备案，并接受民政部门的业务

指导和监督。申请时间截止 2018 年 3 月 20 日。

3、支持社区和已取得法人资质的养老机构依托现有场

地、发挥自身优势拓展辐射举办居家养老服务机构，并可以

不再办理法人登记。

4、积极为开展居家养老工作提供支持。各地区要根据

本地区实际，选择有条件的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场所，充

分发挥社区日间照料室、小厨房、活动室作用，除燃气、水、

电外，无偿提供给具备良好信用和服务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

机构使用；积极争取当地领导和财政部门的支持，对本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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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居家养老示范机构给予每家不少于 1.5 万元的补助，市财

政将视县区补助情况按适当比例再给予补助。

5、实行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目标管理制度。市局在 2018

年将居家养老工作纳入全市民政工作目标管理体系，对各县

区居家养老服务扶持政策的落实和规范管理职责的改造按

季进行节点检查督查，作为评价各县区民政工作的重点内容

之一，并向当地党委、政府进行通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城区（含抚顺经济开发区）

民政局要高度重视居家养老工作，切实将此项工作纳入重点

民政工作之中，认真研究落实，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、政府

主要领导的支持，扎扎实实推进居家养老工作的开展。同时

要深入到街道、社区开展调查研究，摸清情况，掌握辖区老

年人的所需所求，精准选点、选项，积极支持民间组织、社

区、自然人、企业、个体经营者等社会各界从事居家养老工

作。

2、明确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居家养老是养老的基础，做

好居家养老工作也是各级政府的职责。各城区民政局要明确

开展居家养老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，一定要把任务落

到实处，真正形成区、街道、社区的合力，要勇于开拓创新，

积极协作配合，帮助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解决好工作中遇到的

实际难点问题，坚决杜绝阻、拖、刁难等现象发生。通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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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扶持和资金扶持，树立一批适合本地区老年人实际需求的

居家养老服务机构，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。

3、广泛宣传，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
各城区要召开街道、社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居家养老工作动员

会议，部署落实市局下发的《通知》精神，统一思想认识。

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阵地，向辖区老年人宣传居家养

老工作必要性和必然性，积极引导老年人自觉参与到居家养

老工作之中，发挥老党员、楼长、网格长的作用，监督居家

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服务质量，为推进居家养老工作献计献

策。促进居家养老工作的健康发展。

2018 年 3 月 5 日

抚顺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5 日印发

共印：10 份


